	举荐
	
	推荐
	

	请在相应栏后打“√”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申报书

（文化英才 领军人才/青年英才，仅可选其一申报，

另一项请删除）

申报人：                                  
申报单位：                                  
举(推)荐单位：                                  
专业方向：                                  
界(类)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制

填  写  说  明

1．《申报书》由申报人和申报单位、举（推）单位按照《填写说明》如实填写，不得空项、漏项，并对所填写信息、提供的附件材料负责。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等部门要对填写信息和附件材料进行一一审核。

2．文化英才领军人才/青年英才，仅可选其一申报，在填写时将另一项删除。
3．申报单位：填写申报人工作单位全称或标准简称。

4．举（推）荐单位：省（中）直单位和省（部）属高校此项与申报单位一致；市属以下单位填写所在地市委宣传部。

5．专业方向：填写目前从事的创作研究专业。

6．界（类）别：根据本人实际，从理论、新闻、出版、文艺和国际传播5个选项中选择1项填写。

7．出生日期：用公历，以“.”分隔年、月、日，如1966.03.01。
8．政治面貌：如果参加多个党派，分别填写该党派名称，中间用“/”号隔开。

9．单位银行账号（零余额账号除外）及财务联系人信息，请如实填写，入选后将通过此账号拨付资助经费。
10．“举（推）荐单位意见”由各市委宣传部、沈抚示范区党工委党建工作部、省（中）直单位党委（党组）、省（部）属高校党委填写明确意见，并加盖公章。

11．学习、工作等时间，用“.”分隔年、月，如2018.09。
12．表中栏目没有内容的一律填“无”。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清晰的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

（彩色JPG格式）

	国    籍
	
	民    族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职    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毕业院校及专业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教育经历

（从大学填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学位     国家      院校        专业

	
	2001.09   2005.07  文学学士   中国    XXXX大学   XX专业（示例）

2005.09   2008.07  文学硕士   中国    XXXX大学   XX专业（示例）

2008.09   2011.07  文学博士   中国    XXXX大学   XX专业（示例）




	工作经历

（兼职请注明）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国家

	
	2009.09   2015.07     XXXXXX大学XX学院讲师（示例）       中国
2015.07   2020.12     XXXXXX大学XX学院副教授（示例）     中国
2020.12   2023.02     XXXXXX大学XX学院教授（示例）       中国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类别
	
	主管部门
	

	法定代表人
	
	所在地区
	

	单位地址
	
	邮    编
	

	单位联系人
	
	手    机
	
	电    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开户名称
	
	开 户 行
	
	银行账号
	

	银行机构代码（12位）
	
	单位财务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担任重要社会职务情况（省级以上党代会、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省委、全省性人民团体任职情况等）
	名  称              届别      职务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示例）辽宁XXXXXXXX会    第X届    副主席      2020.01   2025.01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称谓
	姓  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回避关系（与本人存在师生、近亲属等关系，属于本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
	与本人关系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年度考核结果
	（填写近3年年度考核结果）

2022年年度考核    ；2023年年度考核    ；2024年年度考核    


二、自我评价

	（一）主要业绩（阐述主要业务成绩、专业贡献、重要成果作品及产生的社会价值与影响等，1500字以内）

	


	（二）创新发展潜力（阐述所做工作在本专业领域的创新之处，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创新价值，1500字以内）

	


三、主要成果作品及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情况

1.按重要性排序，主要成果作品不超过15项，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情况不超过10项。佐证材料附后由所在单位一一审核。
2.成果作品类型为：论文/专著/图书/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舞台剧/网络作品/新闻作品/美术（书法、民间艺术）作品/音乐作品/科技发明或专利/学术会议（论坛）发言/重要媒体专访/其他形式。
3.承担角色或发挥作用一栏填写本人在成果作品中的角色定位，如论文的第几作者，专著是独著还是合著，文艺作品是主要创作人员还是参与创作等，须如实准确填写，不得弄虚作假。

	序号
	主要成果作品名称
	成果作品类型
	出版/发表/制作单位
	出版/发表

/制作时间
	承担角色

或发挥作用

	1
	示例：XXXXXXXXXXXXXXXX
	图书
	XXX出版社
	2023.05
	唯一作者

	
	
	
	
	
	

	
	
	
	
	
	

	
	
	
	
	
	

	
	
	
	
	
	

	
	
	
	
	
	

	
	
	
	
	
	

	
	
	
	
	
	

	
	
	
	
	
	

	
	
	
	
	
	

	
	
	
	
	
	

	
	
	
	
	
	

	
	
	
	
	
	

	
	
	
	
	
	

	
	
	
	
	
	


	序号
	项目来源
	本人主持的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课题名称（编号）
	批准时间
	项目进度

	1
	（示例，填写时删除）XX基金
	XXXXXXXXX（XXXXXXXX）
	2021.06
	已结项

/进行中

	
	
	
	
	

	
	
	
	
	

	
	
	
	
	

	
	
	
	
	

	
	
	
	
	

	
	
	
	
	

	
	
	
	
	

	
	
	
	
	

	
	
	
	
	


四、获奖情况

1.按重要性排序，本人或担任主创的作品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或称号，不超过15项。佐证材料附后由所在单位一一审核。

2.奖励类别为：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国家级表彰项目/省部级表彰项目。

	序号
	获奖

年份
	获奖项目名称
	授予单位
	奖励类别
	承担角色或个人排名
	奖励

等级

	1
	2020
	长篇小说《XXX》获第X届XXXXX奖
	国家

XXX部
	省部级表彰项目
	唯一作者
	一等奖

	
	
	
	
	
	
	

	
	
	
	
	
	
	

	
	
	
	
	
	
	

	
	
	
	
	
	
	

	
	
	
	
	
	
	

	
	
	
	
	
	
	

	
	
	
	
	
	
	

	
	
	
	
	
	
	

	
	
	
	
	
	
	

	
	
	
	
	
	
	

	
	
	
	
	
	
	

	
	
	
	
	
	
	

	
	
	
	
	
	
	

	
	
	
	
	
	
	


3.奖励等级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他等。

五、工作设想
	拟开展的创作研究等工作计划以及未来发展设想，1000字以内

	

	本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本人郑重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泄露商业秘密等行为；不违反国家兼职取酬和科研经费管理等相关规定；自被批准纳入“兴辽英才计划”后，全职到岗工作，遵守关于项目执行期3年，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转换工作单位，不能调离辽宁，确需转换或调离的，应征得人才计划主管部门同意，并退回资助经费和全部奖励资金等相关规定。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1．举（推）荐理由:
2．培养支持计划（所在单位拟提供的专业培养培训、发挥人才作用、完善激励保障等方面的培养支持措施）:
3．公示情况、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等情况:


	4．资格审核情况:

申报人填写信息属实，提交的附件材料已经人事部门逐一审核原件和复印件，所提供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本单位承诺予以上述支持，同意其申报“兴辽英才计划”文化英才。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六、申报单位意见

七、举（推）荐单位意见

	1．对申报程序、申报材料的审核意见：

2．举（推）荐理由：

3．培养支持措施：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八、申报人其他有关信息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微 信 号：  
    电子邮箱：                  QQ号码：  


